长春农商银行2017年校园招聘公告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长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营业部，始建于1994年11月，是一家立足城区，集存款、贷款、结算于一体的一级法人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改革政策春风的吹拂下，在省联社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奋力拼搏下，效益规模和资产质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推动银行业绩持续快速发展，加快打造现代金融企业的步伐，经行领导研究，决定面向全国高校公开招聘50名人才,招聘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采取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方式，选聘优秀人才，为银行经营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二、岗位要求：
    1、国家统招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经济、金融、财会、法律、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bookmark: _GoBack]    2、年龄要求28周岁及以下，身体健康；
3、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性格开朗，善于交流和沟通，能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工作地点：
    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
    四、招录程序:
　　1.网上报名，有意应聘者请将本人简历发至邮箱ccnsh2017@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姓名+应聘+工作地点”字样，只能选择一个工作地点，不按格式标记邮件主题的应聘简历按照垃圾邮件处理。
　　2.笔试。符合招录条件的报名人员均纳入笔试范围。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根据笔试成绩，按招录名额1：3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如达不到该比例，则参加笔试人员均纳入面试范围。进入面试环节的报考人员，在面试当天，携带身份证、毕业证等原件，及各类获奖证书等资料，接受资格审查。尚未取得毕业证的毕业生，须出具学校主修课程成绩表。
　　4.确定预录人员。根据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的权重，计算综合成绩。
　　5.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对预录人员组织体检。体检合格者，与相关市县农商行签订就业协议书；体检不合格的，取消预录资格。
　　6.培训。对签订就业协议书人员集中组织岗前培训。
　　7.录用。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统一安排到相关市县农商行报到，报到前录用人员应办理好档案转接手续。档案审查未发现问题的，与相关市县农商行签订劳动合同。
　　本次录用人员到岗后，原则上须在基层营业网点至少工作1年；随后再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表现情况，安排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五、注意事项：
    1、应聘者对个人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取消其录用资格。
    2、招聘过程中将通过邮件、短信与应聘者联系，请保持通讯畅通。
